安建函〔2025〕33号

答复类型：A类

关于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0077号建议的答复

林天殊等6位代表：

《关于将农村建房施工意外伤害保险纳入综治保险的建议》（第0077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农村建房施工意外伤害保险的推进情况

县裸房办于2022年10月印发《安溪县既有裸房(含平改坡)专项整治五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农村自建房从业人员购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安裸房整治办〔2022〕19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将农村自建房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纳入全县农村建房安全管理体系，具体措施包括：

1.保险覆盖范围：明确要求农村自建房户主为从业人员购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障范围涵盖施工期间意外伤害、第三者责任等风险。

2.补贴政策：对投保费用700元及以上的保单，由县、乡两级财政按比例给予补贴（县级补贴300元，乡镇补贴200元），切实减轻村民经济负担。我局已汇总1496宗建房户补贴申请，向县财政申报448800元县级自建房保险补贴。
3.手续简化：结合农村建房审批流程，同步推进保险投保手续办理，实现“一站式”服务，由建房村民自愿选择。

二、农村建房安全监管和施工人员培训教育的推进情况

我局立足部门职责，持续加强农村建房施工过程中质量安全指导与监督检查：一是加强在建农房安全质量安全常识和常见隐患的宣贯工作，及时传达省、市、县各级对农村建房质量安全方面的工作要求，指导各乡镇将“房屋安全简易鉴定表、福建省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明白卡、福建省农村自建房(三层以下)质量安全常识一张图、农村竹脚手架搭建常见隐患和要点一张图）”张贴到镇、村两级宣传栏加强宣传，并在建房审批时分发和讲解“两图”知识，普及到村到户，督促农村自建房责任主体落实农村建房质量安全措施。二是根据省住建部门工作要求，每月对各乡镇在建农房开展“四不两直”检查，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属地乡镇反馈并指导乡镇落实隐患整改，并督促各乡镇举一反三，加强属地在建农房施工过程质量安全巡查。三是结合开展农村工匠培训，将在建农房质量安全常识及常见隐患等相关知识纳入工匠培训内容当中，提高农村建房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提升在建农房施工操作的规范性，预防事故的发生，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等综治问题。

下一步，我局将精准宣传提意识：联合乡镇、村委及保险公司，针对农户关切点，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政策宣传，重点解读保险保障范围、财政补贴力度和理赔流程，用真实案例提升农户参保意愿，着力解决参保率不高的问题。同时继续做好农村建房质量安全的指导和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衷心感谢您对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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